
致扶貧小組委員會: 

群福婦女權益會意見如下: 
本會係由一班曾受家庭暴力影響的婦女組織而成的自助互助組織。 

小孩是社會的未來，跨代貧窮正正因為我們的下一代素質跟唔上而引致，而一個家

庭猶其係照顧者的情緒對小孩既成長、將來性格的形成有不可分割的影響。 
重申家庭暴力婦女三個月內可上公屋  
  家暴後婦女有勇氣帶仔女走出丈夫的魔爪。由於情況突發，往往婦女都係淨身

出家。面對住房、生活、小孩教育都籠罩著家暴雙職婦女(身兼父同母兩職)，政府

對呢班貧同有困難的婦女原本承諾凡家庭暴力婦女三個月內可上公屋，但現時所有

家暴婦女需要報警和睇精神科。知道條例的婦女，要求社工處理房屋問題，社工理

由多多或拖字訣。 
建議:政府與房署、社工重申家暴婦女體恤安置的指引，只需社工或警方確認有家庭

暴力，第一時間分開同住關係，協助受虐者同子女離開受虐待的場所，盡快上公屋。 
如獲派公屋的受虐婦女 
建議：政府設立重建家園費，俾婦女添置床、台、櫈等生活必須品。 
促請政府設立贍養費局 
  起我地中心基層受虐婦女成功獲得法庭判令前夫需俾贍養費，大部分家庭由原

本每月固定領取綜援(即基本生活費)，到前夫時俾時唔俾，或者前夫想用經濟控制

如要俾贍養費就要回家受虐打，(當贍養費多於綜援，當事人只領取贍養費;贍養費少

於綜援，綜援組只發放少於基本生活費的差額)，如前夫”玩野”情況下，當事人家庭

當月即時捱餓，當嘗試 1,2 次仔女同自己捱餓，基層受虐婦女便放棄前夫應份供養

的贍養費，而接受每月固定領取綜援，即轉嫁成為政府的負擔。前夫繼續結婚、離

婚、結婚、離婚，中心個案中有部分當結婚時才得知自己是第三、四任太太。對於

小朋友慢慢長大知道自己家庭原來係靠綜援生活，變成隱蔽、自尊心受損、責怪母/
父，或媽媽都唔使做有政府養，長大後又唔使怕餓死，不去就業。 
建議：促請政府成立贍養費局，不要將貧窮延續。 
鼓勵婦女就業 
  政府鼓勵婦女就業，而社區保姆義工制，義工 20 元/小時，造成長期保姆數量

小，唔固定，建議政府直接由機構聘請，當然係最低工資以上，受勞工法例保障，

改善使用者的使用方便和次數，婦女解決孩子的照顧問題，自然想增加家庭收入，

從而促進婦女就業情況。 
  香港慘案不斷，建議政府多加強做兩性平等宣傳，進入校園，男女一樣平等，

家庭崗位已立法，家庭崗位也是工作，只有分內、外，不是男尊女卑。 
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大部分家庭照顧者都是婦女，老無所依，希望盡快實行全民退休保障，讓照顧

者和老人往後的生活都有依靠和尊嚴。 
關注有特殊學習障礙(SEN)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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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福患有特殊學習障礙(SEN)的兒童較多，0~6 歲是治療黃金期，但有時症狀

輕微或基層家長知識缺乏，當確知孩子有 SEN 時，再申請評估要半年到一年時間(有
評估證書才可申請相關服務)，輪候相關服務亦需時，有部分已錯過兒童的最佳治療

期限。 
建議：1 將 SEN 支援延長至 0~9 歲 
   2 縮短評估時間，由申請到獲得評估報告約 2 個月完成 
住屋方面 
  增建公屋之餘，與內地或相關國家聯網，查核公屋申請人的房產和資產，確認

是合符申請公屋資格(而不是自己申報為主)，篩走蒙報人員，讓真正有需要的人盡快

上樓。 
“獨留兒童在家”法例由 16 歲以下降至 13 歲以下    
  政府規定 13 歲兒童可兼職，確認 13 歲兒童已擁有自理及工作能力，建議將“獨

留兒童在家”法例由 16 歲以下降至 13 歲以下，釋放家長勞動力。 
盡快實行“在職家庭補貼”改善基層市民生活水平，改變兒童提升教育的機會 
盡快實行“鼓勵綜援戶自力更生”計劃 
  政府鼓勵綜援人士就業，計劃是將綜援人士工作，部分所得交還政府後，政府

將所收代為儲蓄，待綜援人士逃離綜援網，自力更生後，政府將當事人儲蓄退還當

事人，鼓勵就業。部分綜援人士仍擔心再度失業後，被政府懷疑而拒絕申請和再申

請綜援需時，故一邊拿綜援和不申報兼職或只申報兼職一部分(偷偷摸摸搵外快)，建

議設立當事人即時失業領回綜援機制，可讓當事人肯出去嘗試自力更生，除擔心之

憂 
    單親是一個人照顧仔女，建議提高單親補助金和社會支援 
0~5 歲家庭探訪計劃 
   猶其新移民，對小孩有人定期探訪、關心，父母多個渠道(朋友)去解決自身問題。 
    有望政府聆聽之餘付諸行動，解決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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